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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发展基金  

「个人进修津贴计划」申请须知  

(适用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截止的申请 ) 
 

1. 资助宗旨  

1.1 为鼓励本地粤剧从业员 (包括台前幕后工作人员 )持续进修，增

进艺术修养和提升专业水平，粤剧发展基金 (基金 )设立「个人

进修津贴计划」(进修计划 )，支持粤剧从业员修读与粤剧及表

演艺术相关的课程，以利粤剧界持续发展。  
 
2. 计划内容和资助金额  

2.1 本进修计划可不限次数申领合共最多 2 万 5 千港元的资助。

每名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可于每年递交一次申请，每次可申请

进修一个课程。如申请者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曾获基金资

助，可再次申请，累计上限为 25,000 元。  
 

2.2 受资助者可修读与粤剧及表演艺术相关的课程，包括院校 /培
训机构提供的本地、内地或海外培训课程或研修班，亦可按本

身学习或演出需要聘请本地、内地或海外私人导师教授 1自定

义课程。进修内容可包括学习粤剧 (例如研习剧目和学习演绎

技巧等 )和其他戏曲剧种、其他表演艺术，以及相关艺术岗位

的工作 (例如编写剧本、舞台管理和舞台技术等 )；惟课程内容

必须配合资助宗旨。  
 

2.3 每项进修课程的总学习时数须不少于 20 小时。  
 

2.4 是项进修计划只资助课程学费 (包括导师费 )，申请者 /受资助

者须自行承担报读课程和进行进修计划的其他开支。此外，为

善用资源和鼓励受资助者寻求社会资源共同分担课程学费，

无论是院校 /培训机构提供的进修课程或申请者自定义的课

程，原则上如申请的学费金额属合理，基金只会资助不多于课

程学费的 80%，或最多 2 万 5 千港元的资助上限。基金保留

厘定资助金额的最终决定权。  

 

1
 申請人須遵守有關法律，如需聘用內地或海外導師來港教授，須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工作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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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完成课程后三个月内，受资助者须提供已完成课程的证明。如

报读本地、内地或海外院校 /培训机构提供的进修课程，须提

交成功修毕课程的证明文件 (如毕业证书或修业证明书 )，以及

由院校 /培训机构盖印以证明受资助者出席率达 80%或以上的

表格 (表格由基金提供 )；如聘请私人导师教授的自定义课程，

须提交由培训导师签妥以确认受资助者完成所有课程的表格

(表格由基金提供 )。此外，受资助者须于完成课程后三个月内

提交学习成果报告和开支报告，详见下文第 7.1 段。  
 
2.6 申请者 /受资助者如就同一进修计划正申请或已接受其他奖学

金 /资助 /赞助 /金钱或其他支持，须在申请表格中及在获资助后

书面申报所有正在申请 /已接受的其他奖学金 /资助 /赞助 /金钱

或其他支持。为免双重利益，基金将就上述情况，相应下调资

助金额，甚或取消资助。  
 

3. 申请资格及资助范围  

3.1 申请者及申请的计划内容必须符合下述所有条件，其申请方

会获得考虑：  
 

(a)  申请者必须于申请截止日期或之前，已成为香港永久性

居民。   
 

(b)  申请者必须为在职粤剧从业员，并最少在过去三年 (计至

申请截止日期当天 )参与及活跃于本地粤剧职业班演出

的工作。台前和幕后工作的粤剧从业员，包括演员、编

剧、乐师、武师、提场等，均可申请有关资助。   
 

(c)  申请资助的课程一般须最早在截止申请日期后的 4 个月

以后方可展开 (指正式开课日期 )，并须于课程展开日期

后 24 个月或之前完成所有课程；学习总时数不可少于

20 小时。申请者不可将课程分拆成不同阶段申请资助，

如课程不符前述要求，包括早于截止申请日期后的 4 个

月展开，以及总学习时数少于 20 小时，基金不会受理有

关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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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申请者提出的进修课程和自定义课程必须符合上文第

2.2 段所述的范围。基金保留绝对权利判断所申请的进

修课程或自定义课程是否属于资助范围。  
 

3.2 申请者不可将相同的进修计划、同一进修课程的不同内容分

拆成不同部分或不同开支项目。  
 

4. 评审准则  

4.1 是项进修计划的评审资助申请准则包括以下：  
 

(a)  拟议的进修内容符合是项进修计划的宗旨；  
 

(b)  申请者在粤剧行业具发展潜质及资历；  
 

(c)  拟议的进修内容可增进申请者的艺术修养及 /或专业水

平，并进而有利其在本地粤剧界的发展；及  
 
(d) 拟议的进修内容适切可行。  

 
4.2 在资源有限及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基金保留绝对权利在不违

反上文第 4.1 段所列准则下增补其他客观持平的评审准则，

以有效作出评审。  
 
4.3 如有需要，基金可就有关的申请，例如拟聘请的私人导师之

资历及选修的课程，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士、团体及 /或学术机

构提供专业意见。  

 

4.4 申请者就进修计划提交的申请，将由基金顾问委员会 (顾委会 )
及其辖下专责评审小组全权审理，基金保留评审工作安排的

最终决定权。  
 

4.5     基金会因应申请情况和资源上的考虑决定每年的资助名额和

名单，并保留不支持任何申请的权利。申请者提交申请，即表

示申请者同意无论获得资助与否，均接受基金的决定为最终

决定。基金并不设上诉和复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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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请方法及截止申请时间  

5.1 申请表格可于基金秘书处 (地址为香港添马添美道 2 号政府总

部 西 翼 13 楼 文 化 体 育 及 旅 游 局 ) 索 取 或 从 基 金 网 页

(www.coac-codf.org.hk)中下载。截止申请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三 )下午 6 时正。  

 
5.2 申请者须递交：  

 
(a)  使用《粤剧发展基金「个人进修津贴计划」申请表格》完

整填妥的申请表格 (包括申请者和咨询人签署 )；及   
 

(b)  如报读由院校 /培训机构提供的进修课程，须递交拟报读

课程的详细数据及安排，以及学费金额的证明文件；  
 

或  
 
如聘请私人导师教授自定义课程，须递交导师名单、简历

及左证文件以确定导师同意任教。  
 
申请者不可以同时申请进修课程和自定义课程。  

 
(c)  申请表格内「申请清单」所列的证明文件，包括显示申请

者的资历经验的纪录 /证明文件等。  
 

5.3 申请者必须填报申请表格内要求提供的数据，包括所有个人

资料。如申请表格上的资料不全，有关申请将不获考虑。此

外，原则上申请者于截止申请时间后就申请表格及进修内容

或财政项算作出的修改将不会获得考虑，惟基金可按需要要

求申请者就特定项目补充数据、作出书面解释和澄清，以能有

效作出评审。  
 

5.4 申请者必须在申请表格中提供咨询人数据，咨询人必须为粤

剧界人士，基金有权就查询申请者的演艺资历直接联络咨询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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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申请者必须将上文第 5.2 段的申请文件，于截止申请时间或

之前以下列其中一种方式递交：  
 

(a)  亲身送交下列地址：  
 
香港添马添美道 2 号  
政府总部西翼 13 楼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粤剧发展基金秘书处  
[请事先致电联络基金秘书处以便作送交安排 ] 
 

(b)  邮寄至以上 (a)项所列地址；  
 

(c)  电邮至 codf_app@cstb.gov.hk，递交至基金其他电邮地址

的申请将不获处理。  
 

(d)  于「资助申请一站通」网页递交网上申请

(https://www.ofp.cstb.gov.hk/sc/login)  
 
申请者请避免同时以多于一种方式递交同一个申请，以

免引起混乱而影响申请的处理。  
 

5.6  亲身或以邮递方式递交申请，申请表格的签署部分须属亲笔签

名。申请者须将申请表格及相关证明文件放入同一个信封内然

后密封，并在信封面注明「个人进修津贴计划」申请。若申请

者亲自递交申请表格，必须于截止日期当天下午 6 时正 2 或之

前交抵基金秘书处；邮递申请表格则以邮戳为凭，接受邮戳不

迟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申请，但基金不处理因邮资不足而

未能或延迟送抵秘书处的申请，因此请确保以邮寄方式递交

的申请已支付了足够的邮资。  
 

5.7 如申请者透过网上递交申请，须确保其计算机可支持在网上

提交申请表格及相关证明文件至基金的电邮地址。申请者须

检查本身邮件可传送附件的容量，如需提交的数据文件过多，

 

2 如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截止日期當天下午 2 時至 6 時的任何時間內懸掛，或是黑色暴雨警

告信號或政府所公布的「超強颱風後的極端情況」在該段時間內生效，則截止日期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

天的下午 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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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成不同电邮传递 (每个电邮不超过 15MB)，并于电邮主题

清楚注明申请者及申请计划名称。申请者应以 MS Word、JPEG
格式或 PDF(Adobe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档案递交申请

表格及相关证明文件，并且不可以分享连结的方式或其他网

上传送平台递交；当中签署的部分应先亲笔签署，再以计算机

扫瞄器扫瞄后以 PDF 档案提交。基金保留权利不处理不符合

上述要求的申请，或要求申请者递交亲笔签署部分的原件以

作核实。此外，以电邮递交申请，基金将以本身电邮收件日期

及时间为凭，接受不迟于截止申请时间 [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三 )下午 6 时正 ]的申请。  
 

5.8 若申请者于递交申请表格后两个星期内未收到基金秘书处以

电邮 /邮寄 /传真方式通知收到其申请，须致电 3655 5627 或

3509 7086 向基金秘书处查询。  
 

5.9 以下申请将不获处理：  
 
(a)  逾时递交的申请；  
(b)  以上文第 5.5(a)  至 (d)段以外的方式递交的申请；  
(c)  以分享连结的方式或其他网上传送平台递交的申请；  
(d)  递交至 codf_app@cstb.gov.hk 以外的电邮地址的申请  

(如透过网上递交 )；  
(e)  未有使用《粤剧发展基金「个人进修津贴计划」申请表格》

递交申请。  
 

5 . 1 0  除不符申请资格和资助范围外，基金有权不考虑不符本申请

须知所列的其他要求的申请。另如申请者提供的任何数据或

文件载有虚 假 、失 实 、伪 造 、不 准 确 、不 完 整 ，或具误导

或隐瞒的成分，基金有权否决其申请。已获资助的进修计划，

基金亦有权撤销对有关资助的 批 核 。 如申请者作出虚假陈

述、虚报、隐瞒或提供虚假或误导的文件或数据，以获取计

划的资助，更可能会被刑事检控。此外，基金保留以申请者

(包括计划人员 (如适用 )及合作单位 (如适用 ))曾经、正在或有

理由相信申请者 (包括计划人员 (如 适用 )及合作单位 (如适

用 ))曾经或正在作出可能导致或构成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的行为或活动为由，取消申请者之申请资格的权利，又或为

维护国家安全，或为保障香港的公众利益、公共道德、公共

秩序或公共安全，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剔除其申请。已获资助

的计划，基金亦保留权利撤销对有关资助的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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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无论申请是否成功，基金将保留申请者提交的申请表格及相

关证明文件作存盘及审计用途。因此申请者应自行复印提交

的申请表格及文件，以作记录。申请者提交的其他数据，如书

籍、图片、音像光盘等，亦一概不会发还予申请者。  
 

6. 公布申请结果  

6.1  基金将在不迟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通知申请结果，但基金保

留延迟通知的权利。由于每项课程收取留位费或预缴学费的

期限均不同，不一定迟于基金通知结果的日期；因此申请者须

自行决定是否支付有关费用，基金不会为申请者的决定和支

付的费用负上任何责任。  
 

6.2 申请经审核后，基金秘书处会向每位申请者发出正式书面通

知，告知其申请结果。  
 

6.3 受资助者在与基金签订承诺书前，如因特殊原因未能实行进

修计划，请以书面形式通知秘书处撤回申请。在此情况下，基

金不会提供资助。  
 

6.4 在签订承诺书后，获进修计划资助的受资助者名单和课程简

介，将于基金网页发布。  
 
6.5 如受资助者获支持修读由本地、内地或海外院校 /培训机构举

办的进修课程，须于收到通知书及签妥承诺书后的三个月内，

向基金提交由所选院校 /培训机构发出的正式录取通知书。若

基金没有收到上述的证明文件，则视为受资助者放弃资助，而

基金亦会取消该项计划资助。  
  

7. 资助条件和受资助者的责任  

7.1     受资助者须按照以下要求推行计划和使用资助金，并在进修

计划完成后不超过三个月，提交符合基金要求的报告及单据 /
凭证予基金审核。此外，基金有权在进修计划推行期间，进行

实地视察和评估，以及要求受资助者提交参与课程的证明供

基金查核，受资助者须就基金的监察工作提供适切的安排和

配合。受资助者在完成进修计划后，须执行的工作包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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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交学习成果报告  

(i)  受资助者须报告进修内容和学习成果；  

( i i )  受资助者须夹附修毕课程的证明，详见上文第 2.5 段

的要求。受 资 助 者 如 聘 请 私 人 导 师 教 授 自 定 义 课

程，必须以录像 /录音记录部分上课情况，以作基金

查核进修计划的执行情况。此外，须附上由私人导

师对受资助者学习表现作出的评价 /评语。  
 

(b) 提交开支报告  

(i)  除列出进修计划的实际开支项目和金额外，须提交支

付学费 (包括导师费 )的收据 /凭证。基金保留不资助不

合理 (包括新增、未经事前书面批准、与进修项目无

直接关系 )的开支和超出核准预算金额的开支。  
 

(ii)  如受资助者获支持修读由本地、内地或海外院校 /培
训机构举办的进修课程，课程学费的单据上须列明受

资助者的姓名、课程名称及学费金额；受资助者须同

时递交由有关院校 /培训机构所发出符合完成课程要

求的证明。  
 

(iii)  如受资助者聘请私人导师教授自定义课程，在支付私

人导师酬金的单据上须列明收款人姓名、培训日期和

时间、培训单元内容及实收金额，最后由收款人亲笔

签署确认。基金只资助已核准的私人导师人选、已批

核按时薪计算的私人导师酬金金额。  
 

(iv)  受资助者须在每张正本单据上加上编号及签署核证。

受资助者如欲基金发还正本单据，则必须同时提交一

份已加上编号的单据副本，并由受资助者在副本单据

上加签，以供基金存档。  
 

7 .2 受资助者若因特殊原因而未能依时展开或完成进修计划或递

交所需报告 /证明，须先向基金提出申请及取得基金书面批准，

否则基金保留取消资助有关进修课程的权利，而不发放任何

资助金。此外，基金不会接受 /考虑受资助者向基金递交的其

他申请，基金亦保留权利，不会考虑有关申请者以「主要参与

计划人员」的身份参与的其他资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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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若受资助者在上述报告及其附件内提供任何不实或具误导

成分的数据或数据，基金保留绝对权利取消或削减已批核

的资助金。若个案涉及抵触香港法例，基金将转介有关的执

法机构处理。  
 
7.4   受资助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香港法律及规例，以及基金就

计划不时发出的指示，确保计划妥善及依法进行。  
 
8. 发放资助金安排  

8.1 经基金批核资助和接获书面通知后，受资助者必须在基金指

定期限内交回签妥的承诺书 (格式及内容由基金规定 )，否则基

金有权撤销对有关资助的 批 核 。承诺书规定受资助者须完成

进修计划的所有内容，以及须同意执行和遵守承诺书内所有

条款。  
 
8.2 受资助者完成该年所资助的课程后，须在不超过三个月内向

基金提交上文第 7.1 段所述的学习成果报告 (报告格式由基金

提供 )  和开支报告 (报告格式由基金提供 )，并提供第 2.5 段所

述完成课程的证明，以及支付课程学费开支的单据。  
 

8.3 基金在接纳受资助者提交报告和相关证明后，会向受资助者

发放资助金。基金有权因应受资助者完成课程的情况和提交

的开支证明的内容，全权厘定发放的金额。  
 
8.4     此外，凡未经基金批准而逾期递交报告及 /或所需证明文件的

受资助者，基金  保留绝对权利取消或削减已批核的资助金额。 
 

9. 冻结政策  

9.1     如基金认为申请者作出任何可能会影响基金顾委会，以及其

辖下专责评审小组审批进修计划申请公正性的行为，基金保

留不处理其申请及 /或将该申请者列入基金资助申请的冻结名

单内的权利。所有被列入冻结名单的申请者，除了其已递交的

申请不会获得基金的处理外，有关申请者在被列入冻结名单

后的五个月内，均不能申请基金任何资助或计划。基金亦保留

权利，不会考虑该申请者以「主要参与计划人员」身份参与的

其他资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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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防止贿赂条例  

10.1  申请者及受资助者须遵守《防止贿赂条例》 (香港法例第 201
章 )的规定，不得在提出和评审申请，以及参与获资助计划期

间，或藉有关计划的关系向任何人提供或索取金钱、馈赠或利

益，或接受任何人的金钱、馈赠或利益。申请者及受资助者及

两者的有关联人士均不可向基金顾委会任何委员及其辖下评

审小组任何成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粤剧发展基金秘书

处的职员，以及参与处理和评审申请、监察计划进度及评核资

助成效的专家及其他人士提供利益，亦不可向该等人士索取

利益及收受利益。倘若发生违法行为，有关申请或资助的批核

即告无效。有关的申请者及受资助者则须为基金因而蒙受的

损失或损害赔偿及负上法律责任。  
 

11. 个人资料处理  

11.1  申请者就进修计划申请提交的个人资料将用于申请表格内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所述之用途。基金在有需要时会收集申

请者的香港身份证号码，作处理及批核进修计划资助申请之

用。基金有权核实申请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身

份。  
 

11.2  为审批进修计划申请，监察获资助计划的推行进度及评核资

助成效，申请者及受资助者须同意基金有权把申请文件及获

资助后递交的计划文件中所载数据 (包括个人资料 )披露给基

金顾委会辖下专责评审小组成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政府其

他决策局和部门、外界顾问 (包括机构或个人 )，以及任何参与

申请评审和评核资助成效的人士作审阅及参考之用。  
 

11.3  如填报于申请文件上的个人资料有更改，申请者须于 14 个工

作历日或之前书面通知基金，以确保基金持有的个人资料正

确。为了推广粤剧发展及保持透明度，申请者须同意基金将进

修计划的有关资料 (例如受资助者的个人姓名、获资助金额、

进修计划内容及课程性质等 )发表于政府及基金的文件、报

告、网页、通讯及其他刊物或出版物内。政府及基金并可能会

以这些资料协助政府及基金的研究、评估、检讨、宣传、推广

及政策发展，并用作审计用途。基金保留权利，根据《个人资

料 (私隐 )条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 )的适用条文，外判聘用数

据处理者处理任何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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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根据《个人资料 (私隐 )条例》 (香港法例第 486 章 )第 18 及 22
条，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则，申请者及受资助者有权查询基金

是否持有关于申请者的个人资料，并有权取得该等资料的副

本及更改任何不准确的数据。申请者如欲索取或更改数据，请

以书面方式寄交香港添马添美道 2 号政府总部西翼 13 楼文化

体育及旅游局粤剧发展基金秘书处。  
 

12. 查询  

12.1  查询请致电粤剧发展基金秘书处，联络电话为 3655 5627 或

3509 7086。  
 

粤剧发展基金 (基金 )保留绝对权利及酌情权，不接受是项进修计划收

到的任何申请。基金亦保留权利修改 /补充 /终止是项进修计划的申请

须知。在任何情况下，基金均无须为申请者就其申请或其他方面所引

致的任何费用和开支承担责任。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粤剧发展基金秘书处  
2025年 12月  


